
威海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威安监函字〔2018〕53 号 

 

转发省安监局关于印发《山东省化工行业企业风
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建设评估标准》

的通知 
 

各区市安监局，国家级开发区安监处，南海新区安监办： 

现将省安监局《关于印发〈山东省化工行业企业风险分级管

控和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建设评估标准〉的通知》（鲁安监函字

〔2018〕68 号）转发给你们，请结合市安监局《转发省安监局关

于开展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双重预防体系建设评估工作的通知》

（威安监发〔2018〕27 号），督促辖区内所有化工（危险化学品）

企业加快风险隐患双重预防体系建设进度，严格按照评估标准要

求开展评估工作，确保有效运行。 

 

 

威海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2018 年 9 月 18 日 

 

 

 



 
山 东 省 安 全 生 产 监 督 管 理 局  

 
                                  鲁安监函字〔2018〕68 号 

关于印发《山东省化工行业企业风险分级管控和
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建设评估标准》的通知 

  

各市安监局： 

按照《2018 年全省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

重预防体系建设推进工作方案》要求，结合各市评估工作情况，

省安监局在《山东省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建设验收

评定标准（试行）》基础上，针对化工行业特点，组织编制了《山

东省化工行业企业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建设评估标

准（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尽快将评估标准转发至辖区内

各县（市、区）安监局及有关技术服务机构，并严格按照评估标

准要求开展化工行业双重预防体系评估工作，确保双重预防体系

有效运行。 

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及时向省安监局危化处反馈,联系

人:任海峰,电话:0531-81792208(带传真)。 

  附件： 山东省化工行业企业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体

系建设评估标准（试行） 

 

山东省安监局 

2018 年 8 月 23 日 



山东省化工行业企业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建设评估标准（试行） 

单位：                                   日期：                               总分： 

考核

指标 
考核要点 达标标准 评分标准 考核方法 考核记录 扣分 

基本

要求

（80

分） 

组织机构 

（20 分） 

1、企业应建立“双重预防体

系”建设组织领导机构，组

织领导机构组成人员应包括

企业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

人及各部门负责人及重要岗

位人员，企业主要负责人担

任主要领导职务，全面负责

企业“双重预防体系”建设。

2、企业应在组织领导机构成

立文件中明确企业主要负责

人，分管负责人及各部门负

责人及重要岗位人员“双重

预防体系”建设应履行的职

责。在《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1、未以正式文件（红头文）明确建立企

业“双重预防体系”建设组织领导机构

的，扣 2 分。 

2、企业“双重预防体系”建设组织领导

机构的组成人员不全面，缺一个岗位扣 2

分；企业主要负责人未担任主要领导职

务的，扣 5分。 

3、未明确企业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

及各部门负责人、重要岗位人员及办事

机构“双重预防体系”建设职责的，一

项不符合扣 2 分。 

4、未制定“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实施方

案的，扣 5分。“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实

施方案未明确实施时间、责任人与分工、

工作任务、阶段性目标等，一项不符合

扣 2 分。 

5、企业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及各岗

位人员未履行“双重预防体系”建设职

责的，每人次扣 2 分。 

否决项： 

查文件： 

下发的正式文件、《安

全生产责任制度》。 

查阅“双重预防体系”

建设实施方案和相关

记录等，并核对实施

情况。 

询问： 

企业主要负责人、分

管负责人及各层级、

各岗位人员是否掌握

“双重预防体系”建

设基本要求及应履行

的主要职责。 

 

 

 



考核

指标 
考核要点 达标标准 评分标准 考核方法 考核记录 扣分 

系”建设实施方案，明确工

作分工、工作目标、实施步

骤、工作任务、进度安排等。

未建立“双重预防体系”组织机构，且

未明确企业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及

各部门负责人及重要岗位人员相关职责

的，评估不通过。 

全员培训 

（20 分） 

1、企业应制定“双重预防体

系”建设培训计划，明确培

训学时、培训内容、参加人

员、考核方式、相关奖惩等。

2、应分层次、分阶段组织进

行“双重预防体系”建设的

培训，培训内容应符合相关

地方标准要求。 

3、培训结束须进行闭卷考

试，考核结果应记入培训档

案。 

1、企业未制定“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培

训计划或计划不具体的，扣 5 分。 

2、培训记录、档案不详实或培训记录无

效果评价，无签到表，无教材或课件、

教师等相关记录的，扣 5 分。 

3、未分层次、分阶段对全员进行“双重

预防体系”建设培训，缺少部门/岗位的

一项扣 2 分。 

4、培训结束未组织进行闭卷考试或考试

内容无针对性、流于形式的，扣 5分。 

5、未明确“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培训考

核方式、奖惩规定的，扣 2 分。 

否决项： 

抽查1-10%但不少于5名相关岗位人员,5

人及以上或超过半数未掌握企业“双重

预防体系”建设培训内容，评估不予通

过。 

查资料： 

1、培训计划。 

2、培训教育记录与档

案。 

3、查阅《安全培训教

育制度》或《奖惩管

理制度》。 

抽查问询： 

1、随机抽查、问询各

层级、各岗位人员是

否掌握“双重预防体

系”建设培训内容。

2、企业负责人、部门

负责人、应明确本企

业的重大风险、“双重

预防体系”建设、运

行流程。 

 

 

体系文件 

（20 分） 

1、企业应制定符合“双重预

防体系”建设标准要求的风

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

1、未制定《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或作业

指导书的，扣 10 分。 

2、未制定《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或作业

查资料： 

1、《风险分级管控制

度》和《隐患排查治
 

 



考核

指标 
考核要点 达标标准 评分标准 考核方法 考核记录 扣分 

制度、作业指导书等体系文

件。 

2、体系文件应符合企业实

际、具有可操作性，并传达

至各部门/岗位。 

指导书的，扣 10 分。 

3、《教育培训制度》未包含“双重预防

体系”内容的，扣 10 分。 

4、未制定《持续更新制度》或明确持续

更新要求的，扣 10 分。 

5、未制定《“双重预防体系”运行考核

制度》或未规定运行考核内容，扣 10 分。 

6、各项制度不符合《通则》、《细则》及

企业实际、不具有可操作性的，一项内

容不符合扣 2 分。 

7、制度未传达到各部门/岗位的，发现

一个部门/岗位扣 2 分。 

理制度》、《教育培训

制度》、作业指导书等

体系文件文本。 

2、制度发放或传达记

录。 

现场检查： 

工作岗位是否已获取

有效的《风险分级管

控制度》、《隐患排查

治理制度》、《教育培

训制度》、作业指导书

等体系文件。 

 

责任考核 

（20 分） 

1、企业应在“双重预防体

系”运行考核制度中明确考

核奖惩的标准、频次、方式

方法等，并将考核结果与员

工工资薪酬（或奖金）相挂

钩。 

2、应落实“双重预防体系”

运行考核制度，根据“双重

预防体系”考核结果予以奖

惩。 

1、《“双重预防体系”运行考核制度》内

容不具体，未明确考核奖惩的标准、频

次、方式方法，未将考核结果与员工工

资薪酬（或奖金）相挂钩的，每项扣 5

分。 

2、未根据“双重预防体系”考核结果落

实奖惩的，一项不符合扣 5 分。 

否决项： 

未建立健全《“双重预防体系”运行考核

制度》或考核内容，或未有效落实的，

评估不通过。 

查资料： 

1、《“双重预防体系”

运行考核制度》。 

2、“双重预防体系”

考核奖惩记录，相关

财务、工资（或奖金）

发放记录。 

 

 

 



考核

指标 
考核要点 达标标准 评分标准 考核方法 考核记录 扣分 

风险点排查、

确定（30 分）

1、按照《细则》要求，建立

安全风险点登记台账。 

2、作业活动清单应覆盖企业

生产经营过程中各类作业活

动。 

3、设备设施类清单应覆盖企

业生产经营过程中涉及的设

备、设施。 

4、职业病危害风险点应覆盖

岗位工人接触职业病危害的

所有工作地点或设施。 

 

1、未建立安全风险点登记台账，扣 5分。

安全风险点登记台账未包含所有作业活

动和设备设施类风险点的，缺一项扣 2

分。 

2、未建立作业活动清单，扣 10 分。清

单未涵盖主要作业活动的，缺一项扣 5

分。 

3、未建立设备设施清单，扣 10 分。清

单未涵盖主要设备、设施的，缺一项扣 5

分。 

4、未建立职业病危害风险清单扣 5分。

清单未涉及产生粉尘、化学物浓度高、

噪声超标等职业病危害严重的地点/场

所/岗位的，缺一项扣 2分。 

5、风险点划分、确定不符合划分原则（不

合理）的，一项扣 5 分。 

否决项： 

风险点有明显遗漏或有 10%划分不符合

划分原则和企业实际的，评估不通过。 

查资料、查信息系统：

1、作业活动清单。 

2、设备设施清单。 

3、安全风险点登记台

账。 

4、职业病危害风险清

单。 

查现场： 

通过分析工艺流程、

生产现场判断是否遗

漏主要作业活动、设

备设施、职业病危害

严重的地点/场所/岗

位。 

 

 

风险 

分级

管控

体系

建设

（55

0分） 

危险源辨识、

分析（150 分）

1、企业应组织相关部门、班

组、岗位人员进行危险源辨

识、分析。 

2、针对作业活动清单，采用

合理的辨识方法对每个作业

1、未按照工作危害分析法或适用的辨识

方法针对作业活动清单逐个进行危险源

辨识、分析的，缺一项扣 10 分。作业活

动作业步骤、危险源辨识、分析不准确、

重要危险源遗漏不符合 GB/T13861 内容

查资料、查信息系统：

1、作业活动分析评价

记录。 

2、设备设施分析评价

记录。 

 

 



考核

指标 
考核要点 达标标准 评分标准 考核方法 考核记录 扣分 

活动及作业步骤进行危险源

辨识、分析。 

3、针对设备设施类清单，采

用合理的辨识方法进行危险

源辨识、分析。 

4、通过调查和工程分析等方

法识别各职业病危害风险点

存在的粉尘、化学物、高温、

噪声、电离辐射等职业病危

害因素及其来源、接触方式

及接触时间、可能导致的职

业病和健康损害等。 

 

的，一项不符合扣 5 分。 

2、未按照安全检查表法或适用的辨识方

法针对设备设施清单逐个进行危险源辨

识、分析，缺一项扣 10 分。设备设施检

查项目、检查标准、危险源辨识、分析

不 准 确 、 重 要 危 险 源 遗 漏 不 符 合

GB/T13861 内容的，一项不符合扣 5分。 

3、职业病危害风险点可能存在的粉尘、

化学物、高温、噪声、电离辐射等职业

病危害因素未进行识别的，缺一项扣 5

分。 

否决项： 

危险源辨识有 10%不准确的，评估不通

过。 

3、职业病危害风险清

单。 

4、职业病危害因素检

测报告。 

询问： 

询问岗位人员参与危

险源辨识、分析情况。

岗位人员是否了解本

岗位存在的风险点、

危险源及其危害后果

（事故类型），是否了

解其接触的职业病危

害因素及其对健康的

损害。 

风险评价 

（80 分） 

1、风险评价准则应符合法律

法规及企业安全生产实际。

2、参与评价人员应熟知企业

评价准则，合理评价，评价

级别正确。 

3、重大风险的确定依据细

则、实施指南进行判定。 

4 按照 DB37/T 2973—2017

中 5.5.1 进行作业岗位职业

1、风险评价准则不符合《细则》要求或

企业未结合安全生产实际制定风险评价

准则的，扣 5 分。 

2、评价人员不熟悉评价准则或者风险评

价取值不合理（偏低）、评价级别不准确，

未依照从严从高原则进行评价的，一项

不符合扣 2分。 

3、应判定为重大风险而未判定为重大风

险的，一项不符合扣 10 分。 

4、未进行作业岗位职业病危害风险分

查资料、查信息系统：

1、风险评价准则。 

2、工作危害分析及安

全检查表分析等分析

记录。 

3、作业岗位职业病危

害风险分级报告。 

询问： 

1、企业主要负责人、

部门负责人、岗位人

 

 



考核

指标 
考核要点 达标标准 评分标准 考核方法 考核记录 扣分 

级，一项不符合扣 2 分。 

5、未按照 GB6441-86 标准进行事故类型

描述或事故后果与作业步骤、检查项目

以及危险源无因果关系、逻辑关系的，

每项扣 2 分。 

否决项： 

应判定为重大风险而未判定为重大风

险，存在三项的，评估不通过。 

员是否掌握企业重大

风险相关内容。 

2、相关岗位人员是否

熟知风险评价规则并

进行正确的评价。 

控制措施 

（150 分） 

岗位人员从工程技术、管理、

培训教育、个体防护、应急

处置五个方面，针对辨识出

的危险源，提出风险控制措

施，并经过企业相关程序评

审确定，控制措施应与实际

相符，具有可操作性并得到

有效落实。 

1、控制措施与潜在的危险源及事故后果

无对应关系、无针对性或与实际不符、

可操作性较差、未有效落实、有遗漏的，

一项不符合扣2分。  

2、各专业技术人员、岗位人员未参与控

制措施制定的，每人次扣 2 分。 

3、企业未按程序组织进行控制措施评审

确定的，扣 10 分。 

否决项： 

核查控制措施，10%及以上控制措施与潜

在的危险源及事故后果无对应关系、无

针对性或与实际不相符、不具有可操作

性、未有效落实、管控措施缺失的，评

估不通过。 

查资料、查信息系统：

检查控制措施制定过

程，是否全员参与并

经过评审确定，控制

措施是否全面、无疏

漏、可操作性强并有

效落实。 

现场检查： 

 核查岗位人员是否

掌握自身岗位相关控

制措施。 

 

 

风险分级管控

（90 分） 

1、企业应结合机构设置情

况，合理确定各等级风险的

管控层级。 

1、风险管控层级不符合地方标准要求

或风险管控层级与企业组织机构设置不

相符的，扣 5 分。 

查资料、查信息系统：

工作危害分析记录、

安全检查表分析记
 

 

 



考核

指标 
考核要点 达标标准 评分标准 考核方法 考核记录 扣分 

2、根据风险分级管控原则，

确定风险点、危险源的管控

层级，落实管控责任。 

 

2、各风险点和危险源未根据管控层级

确定责任部门及人员，落实管控责任的，

或责任部门及人员只有安全专业，未覆

盖其他相关专业的，每项扣 2 分。 

3、较大及以上风险（点）的公司级管控

责任人只有分管安全负责人，未按管控

措施实施分专业负责的，每项扣 2分。 

4、抽查企业主要负责人、部门（或车间）

负责人、岗位人员，未掌握相应管控风

险内容的，每人次扣 5分。 

否决项： 

根据相关记录文件，抽查 1-10%但不少于

5 名相关岗位人员,5 人及以上或超过半

数未掌握本岗位应管控风险及相关控制

措施的，评估不予通过。 

录、风险分级管控清

单等资料。 

询问： 

企业主要负责人、部

门负责人、岗位人员

是否清楚应管控的风

险及相关控制措施。

 

风险分级管控

清单（30 分）

1、企业应编制风险分级管控

清单，清单应由企业组织相

关部门、岗位人员按程序评

审，并由企业主要负责人审

定发布。 

2、风险分级管控清单的形

式、内容应符合相关地方标

准要求。 

1、未建立作业活动类风险分级管控清

单，扣 5 分。 

2、未建立设备设施类风险分级管控清

单，扣 5 分。 

3、未建立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级管控清

单，扣 5 分。 

4、风险分级管控清单中内容及格式不符

合《通则》、《细则》等地方标准要求的，

每项扣 2 分。 

查资料、查信息系统：

1、作业活动类风险分

级管控清单。 

2、设备设施类风险分

级管控清单。 

3、职业病危害风险分

级管控清单。 

4、查阅评审评价记

录。 

 

 



考核

指标 
考核要点 达标标准 评分标准 考核方法 考核记录 扣分 

5、风险分级管控清单未经企业组织相关

部门、岗位人员按程序评审的，每项扣 2

分。 

6、风险分级管控清单未经企业主要负责

人审定发布的，每项扣 2 分。 

否决项： 

企业未建立设备设施类或作业活动类风

险分级管控清单的，评估不予通过。 

5、查阅清单签发页。

 

风险告知 

（20 分） 

1、企业应通过有效方式告知

企业员工及相关方主要风险

相关内容。 

2、对存在重大风险和重大职

业病危害风险的工作场所和

岗位，要设置明显警示标志。

3、应组织各层级、各岗位进

行风险评价结果的告知培

训。 

1、未采取有效方式告知风险的，风险告

知内容不符合要求的，每少一项扣 2 分。 

2、告知地点不当，每处扣 5 分。 

3、对存在重大安全和重大职业病危害风

险的工作场所和区域，未设置明显的警

示标志，每处扣 5 分。 

查文件： 

1、风险告知相关文件

2、告知方式及内容 

3、培训记录等资料 

现场检查： 

安全风险和职业病

危害风险公告栏及安

全警示标志、监测或

预警设施。 

 

 

隐患

排查

治理

体系

(270

分) 

编制隐患排查

清单（50 分）

1、生产现场类隐患排查清单

内的排查内容及标准应包含

风险分级管控清单中各风险

点、危险源及控制措施。 

职业病隐患排查清单应参

照细则及相应行业实施指南

1、未建立生产现场类隐患排查清单，扣

30 分。生产现场类隐患排查内容及标准

未包含各风险点、危险源及控制措施的，

每项扣 2 分。 

2、未建立基础管理类隐患排查清单，扣

20 分。基础管理类隐患排查项目不全、

查资料、查信息系统：

1、生产现场类隐患排

查清单。 

2、基础管理类隐患排

查清单。 

 

 

 



考核

指标 
考核要点 达标标准 评分标准 考核方法 考核记录 扣分 

中附录内容编制。 

 2、基础管理类隐患排查清单

内的排查项目及标准应符合

“双重预防体系”相关地方

标准要求。  

   职业卫生基础管理排查清

单应包含《用人单位职业病

隐患排查治理体系细则》附

录 B 检查内容及标准。 

3、排查清单中应明确排查类

型、组织级别、排查周期等

内容。 

排查标准不具体的，每项扣 2 分。 

3、未结合实际将生产现场类隐患排查清

单分专业（安全、工艺、设备、电气、

仪表等）、分层级（公司、车间、班组、

岗位等）转换成隐患排查表的，每缺一

个专业或层级扣 2 分。 

4、未结合实际将基础管理类隐患排查清

单转换成（或补充完善）企业安全检查

表的，或企业的安全检查表未包含基础

管理类隐患排查内容的，每缺一项扣 2

分。 

5、排查类型、组织级别、排查周期不符

合安全标准化要求的，每项扣 5 分。 

否决项： 

30%及以上的风险分级管控清单中各风

险点、危险源的控制措施未作为生产现

场类隐患排查清单内的排查内容及标准

的，评估不予通过。 

确定排查计划

（20 分） 

企业应根据生产运行特点，

制定全年隐患排查计划，明

确各类型隐患排查的排查时

间、排查目的、排查要求、

排查范围、组织级别及排查

人员等。 

1、未制定隐患排查计划，或企业安全检

查计划中未包含隐患排查内容的，扣 20

分。 

2、排查计划内容不全，缺一项扣 2分。 

查资料、查信息系统：

隐患排查计划等资料

 

 



考核

指标 
考核要点 达标标准 评分标准 考核方法 考核记录 扣分 

隐患排查实施

（100 分） 

1、企业应按照排查计划，结

合安全生产的需要和特点，

由各组织级别分别按要求组

织隐患排查，并及时、准确

填写相关排查记录。 

2、隐患排查类型、周期、实

施主体应符合通则、细则等

地方标准的要求。 

3、查出的不能立即整改或危

害较高的隐患应记录详实，

如条件允许应保留影像资

料。 

1、抽查各组织级别隐患排查记录表或安

全检查表，缺一项扣 10 分。 

2、各组织层级未按隐患排查计划组织隐

患排查，缺一项扣 5 分。 

3、排查记录不详实的，隐患信息填写不

准确、不全面的，隐患排查表存在漏项

未排查的，发现一项扣 5 分。 

 否决项： 

1、存在任意管控层级现场隐患排查未运

行，评估不予通过。 

2、伪造记录，弄虚作假，排查流于形式

的，评估不予通过。 

查资料、查信息系统：

隐患排查表、排查记

录、隐患登记表等记

录 

现场检查： 

核查项目与标准、结

果与现场的一致性。
 

 

一般事故隐患

治理（50 分）

1、隐患排查结束后，对于当

场不能立即整改的，由隐患

排查组织部门下达隐患整改

通知，并填写如下内容：隐

患描述、隐患等级、建议整

改措施、治理责任单位和主

要责任人、治理期限等内容。

并以适当方式向从业人员通

报隐患信息。 

2、隐患存在单位在实施隐患

1、未定期通报隐患排查结果，发现一项

扣 5 分。 

2、针对查出的事故隐患未及时下发隐患

整改通知单，发现一项扣 5 分。 

3、隐患整改通知单内容不全，缺一项扣

2 分。 

4、隐患治理单位未按期完成整改，缺一

项扣 5 分。 

5、隐患整改后未对整改情况进行验收并

签字的，一项扣 2 分。 

6、隐患排查表、整改通知单及隐患治理

台账信息不对应的，一项扣 10 分。 

查资料、查信息系统：

1、 隐患通报。 

2、 隐患整改通知

单。 

3、 隐患排查治理台

账。 

 

 



考核

指标 
考核要点 达标标准 评分标准 考核方法 考核记录 扣分 

理措施和应急措施或预案，

估算整改资金并按规定时限

落实整改，并将整改情况及

时反馈至隐患排查组织部

门。 

3、隐患排查组织部门应当对

隐患整改效果组织验收并出

具验收意见。 

否决项： 

1、30%及以上隐患未按期完成整改，评

估不予通过。 

2、隐患排查表、整改通知单及隐患治理

台账信息不对应，存在 5 条及以上的，

评估不予通过。 

重大事故隐患

治理（50 分）

1、经判定属于重大事故隐患

的，企业应当及时组织评估，

并编制事故隐患评估报告

书。 

2、企业应根据评估报告书制

定重大事故隐患治理方案,

治理方案内容应符合细则的

规定，并将治理方案按相关

规定上报。 

3、重大事故隐患治理工作结

束后，企业应组织对治理情

况进行复查评估，并将治理

结果按规定上报有关部门。

4、重大事故隐患排查、评估

报告，治理方案、整改验收

等应保留纸质记录，单独建

1、企业未自行组织重大事故隐患排查

的，或存在重大事故隐患未进行评估并

出具评估报告书的，发现一项扣 5分。 

2、评估报告书内容不详实的，未包括隐

患的类别、影响范围和风险程度以及对

事故隐患的监控措施、治理方式、治理

期限的建议等内容，缺一项扣 2 分。 

3、未根据评估报告书制定重大隐患治理

方案的，一项扣 10 分。未按照治理方案

要求及时治理的，一项扣 20 分。 

4、重大事故隐患治理工作结束后，未及

时组织复查评估，一项扣 5 分。 

5、重大事故隐患涉及资料未及时归档

的，一项扣 2 分。 

否决项： 

根据相关标准，发现应定性为重大隐患

查资料、查信息系统：

1、重大事故隐患档案

（含排查记录、评估

报告书、整改方案、

复查验收记录等）。 

2、隐患排查治理台

账。 

现场检查： 

查看隐患治理情况及

治理效果 

注：经核查，企业在

评估时确实不存在重

大隐患的，本项按缺

项计。 

 

 



考核

指标 
考核要点 达标标准 评分标准 考核方法 考核记录 扣分 

档管理。 而未定性的，评估不予通过。 

重大隐患未按规定上报治理方案及治理

结果的，评估不予通过。 

信息

化管

理 

（40

分） 

信息系统应用

（40 分） 

1、企业“双重预防体系”实

现信息化管理，相关信息系

统中企业基本信息、“双重预

防体系”相关组织机构及人

员、设备设施库、作业活动

库、相关管理制度、体系文

件等信息填写完整。 

2、信息系统中，风险分析、

评价记录和隐患排查记录完

整。 

3、信息系统中，风险分级管

控清单和隐患治理台账真实

有效。 

4、企业应用自建信息系统

应与相关监管部门信息平台

实现信息互联互通。 

1、信息系统中，企业基本信息、“双重

预防体系”相关组织机构及人员、设备

设施库、作业活动库、相关管理制度、

体系文件等信息填写不完整的，缺一项

扣 2 分。 

2、风险分析、评价记录和隐患排查记录

填写不完整的，缺一项扣 2 分。 

3、信息系统中未建立风险分级管控清

单和隐患治理台账的，扣 5 分，相关数

据内容缺失的，缺一项扣 2 分。 

4、企业应用自建信息系统，未与相关监

管部门信息平台实现信息互联互通的，

扣 20 分。 

查资料、查信息系统：

登录相关系统（包括

企业自建系统）对企

业填报系统信息情况

进行检查。 

 

 

持续

改进

（60

分） 

评审 

（20 分） 

企业每年至少对“双重预防

体系”建设情况进行一次系

统性评审。 

1、每年未至少进行一次风险分级管控体

系运行情况评审的，扣 10 分。 

2、每年未至少进行一次隐患排查治理体

系运行情况评审的，扣 10 分。 

查资料、查信息系统：

评审记录或评审报

告。 

注：企业进行首次“双

重预防体系”建设评

 

 



考核

指标 
考核要点 达标标准 评分标准 考核方法 考核记录 扣分 

估时，本项目按满分

20 分计。 

更新 

(30 分) 

1、企业应适时、及时针对工

艺、设备、人员等重大变更

开展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价，

更新风险信息与风险管控措

施，编制、更新风险管控清

单。 

2、应根据风险管控措施的变

化情况或法律法规的变化及

时更新隐患排查清单，并按

清单编制排查表，及时实施

隐患排查。 

1、未适时、及时对变更过程的风险进行

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价，发现一项扣 5

分。 

2、未及时更新风险管控清单、或控制措

施实效性不强，发现一项扣 5 分。 

3、未根据风险变更情况及法律法规的变

化及时更新隐患排查内容，发现一项扣 5

分。 

4、未根据更新的隐患排查表实施隐患排

查，发现一项扣 5 分。 

5、自建设运行以来未结合企业实际至少

更新一次的，扣 10 分 

查资料、查信息系统：

1、更新后的危险源辨

识、风险评价记录 

2、风险管控清单 

3、隐患排查清单 

4、隐患排查记录及治

理台账 

现场检查： 

现场核查风险管控和

隐患排查治理变更情

况。 

注：企业进行首次“双

重预防体系”建设评

估时，本项目按满分

30 分计。 

 

 

沟通 

(10 分) 

1、企业应建立内部沟通和外

部沟通机制，及时有效传递

风险信息和隐患信息，提高

风险管控效果与隐患排查治

理的效果和效率。 

2、重大风险信息更新后应及

时组织相关人员进行培训。

1、未建立内部沟通和外部沟通机制或制

度中未制定相关内容的，扣 10 分。 

2、风险信息、隐患信息未及时传达至相

关方的，发现一项扣 5分。 

3、重大风险信息更新后未对从业人员进

行培训、告知的，发现一项扣 5 分。 

查资料： 

1、相关制度及内容。

2、重大风险信息变更

培训记录及考试试

卷。 

现场检查： 

重大风险告知牌。 

 

 



考核

指标 
考核要点 达标标准 评分标准 考核方法 考核记录 扣分 

询问： 

各层级之间是否进行

了沟通，各层级及与

相关方风险信息、隐

患信息沟通采用培

训、公告、告知、发

放入厂须知等方式及

沟通的效果如何。 

备注：1、本评审标准适用于“双重预防体系”建设评估，表中“双重预防体系”指安全生产“双重预防体系”及职业病危害“双重预防体系”，除特别注明外，

表中风险均包含安全生产风险和职业病危害风险，隐患均包含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和职业病危害事故隐患。 
2、总分共计 1000 分，累计得分/总分 X100=实际得分,其中缺项部分按 0 分计入累计得分，相应的考核要点按 0 分计入总分。每一考核要点的分值扣完为止。 
3、企业累计得分 800 分合格（实际得分 80 分）。 
4、评估记录应根据评估标准逐项描述评估情况，并附带相关评估记录，不能仅简单填写不符合项，应详细记录抽查问询和现场检查情况。 


